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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总体性社会事实的农村社会上访研究

郭伟和①

摘 要: 有关农民上访的研究，已经由第一代学者创建的维权范式，转变为第二代学者创建的
乡村治权范式。然而，这个转变只关注到上访中的一个特殊类型，只是由第一代学者关心的集体抗
争性质的上访，变为第二代学者关注的非正常上访、谋利性上访、要挟性上访等。两代学者的研究
范式都没有对农村上访进行总体的分类研究。如果将农民上访问题纳入乡村社会的利益表达和协调
机制大背景下考察，可看到乡村社会的秩序总体上是稳定的，但纠纷解决模式正在走向功利化和实
用化，传统社会的情理机制正在转型为工具性谋利手段，乡村治理的意识形态话语和具体行动策略
发生了实践性背离。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并不是所谓的乡村社会的治理权限的撤退问题，而是当前压
力性体制下，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的治理策略和手段分配不对等造成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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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从 “依法抗争”
到谋取利益和 “赖”上政府

社会学、法学和政治学等不同学科都在研究

上访。以往的研究一般分为两大类: 法学界是从

现代法制和本土资源的关系去研究; 社会学和政

治学界一般是从上访的内在机制进行研究。前者

又分为: 在态度上支持本土资源的现代转型，以

及相对倾向于支持现代法制对本土资源的改造两

种类型。后者进一步分为所谓的 “依法抗争”、
“以法抗争”和 “草根动员”等概念建构类型。
所谓本土资源的现代转型，强调上访作为中国传

统的解决社会矛盾的机制和方式，是可以进行现

代转变，从而继续发挥其作用，减轻现代法制对

基层社会的隔膜。① 而所谓现代法制对本土资源

的改造则立场相反，主张用现代法制的理念和方

式对传统的矛盾解决方式———上访进行改造，成

为现代法制体系兼容的一部分。② “依法抗争”
是指: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访群体一般是通

过诉求上级政府 ( 主要是中央政府) 的政策和

权威，来对抗基层政府的粗暴和违法行为，③ 这

个过程既有政治参与的性质，又有政治抗争的属

性，是兼具两种属性的模糊性和矛盾性的政治行

为; “以法抗争”是指: 从 20 世纪 90 年代晚期

以后，农民的政策意识和组织能力都有提升，他

们开始自己组织起来，根据法律、政策采取合法

的抗争行动，农民上访开始具有组织化抗争政治

的特点; ④ “草根动员”是指: 现在的农民上访

虽然存在着集体行动的动员性质，但是这些草根

行动还没有达到正规化和专业化的程度，而是存

在草根行动者利益代表上的两面性、表达机制选

择上的权宜性、组织上的双重性和政治上的模糊

性等特征，依然是借上级政策来压下级政府的基

本行为策略。⑤ 尽管存在这些不同的研究视角和

争议，然而，以上这些观点都是建立在一个基本

共识之上的———即作为一种政治参与也好，政治

抗争也罢，上访都是为了保护弱势边缘群体正当

利益的行为，只不过其运行轨道和逻辑是采取传

统的行政救济途径，或者策略性地利用行政救济

手段，背离现代法律的程序公正原则。故大家基

本上都同情上访者，谴责基层政府的违法侵权行

为，但又对这种绕过正常基层政治制度和法律渠

道的行政救济手段表示遗憾。有学者把这种研究

范式称作为“维权范式的上访研究”。⑥

以往的研究确实反映了上访的真实困境———

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实体正当性与行政救济渠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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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程序不正当的矛盾。上访曾经是中国传统行政

体系合法化动员的执政基础，也是当今对司法环

节的流弊进行行政救济的措施。这种独特的制度

设计，是国家为了获得统治合法性、防止官僚主

义专制，而采取的自下而上的意见表达渠道。随

着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，法制建设日益成为一

种新的合法统治的手段。然而，国家行政的总体

支配特征，导致了法制手段和行政干预的内在张

力，甚至产生行政吸纳法制现象，所以，上访依

然被保留下来作为对司法程序补充的行政救济措

施。① 但是，依照笔者的调查和其他研究资料，

我们发现，这种实体正当性上访不构成当今基层

社会日常上访的常态，而只是基层乡镇政府处理

的大量上访案例中的激进化的少数特例。除了这

些激进化的集体上访事件，当前乡村社会上访中

还存在许多缠访、闹访，以及 “赖”上政府的

“要挟性上访”、“不正常上访”、“谋利性上访”
等上访行为。而且，大量的基层社会的上访，是

因为基层社会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机制而

产生的，是因为乡村社会缺乏治理能力、或者缺

乏公共物品的供应能力而产生的 “求援国家”
的行为。② 因此，申端锋、焦长权、田先红等学

者提出，我们要转变上访研究的范式，由原来的

维权范式，转为乡村治理范式，区分出不同类型

的农村上访，然后分析其和乡村治理的关系。
这个学术转变是及时和必要的，但是，农村

上访问题不仅需从乡村治理出发进行分类研究，

更应被作为一种莫斯所说的总体性社会事实来认

识。在莫斯看来，古式社会的礼物流动不是一种

孤立、简单的社会事实，而是体现了整个社区的

送礼、接受和回赠的相互交往的总体生活模式，

通过分析礼物关系，我们可以获得对整个社区关

系及其道德灵力的总体性认识。③ 只不过，当今

社会的总体性特征已经不是莫斯所论述的古式社

会那么简单，而是存在着地方性事实和民族国家

乃至全球资本的互动。就上访问题而言，它首先

嵌入在基层社会的纠纷解决的秩序维护机制之

中，而基层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又嵌入在基层社

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，而基层社会的政治经济

结构又受到上级政府的意识形态和治理手段的制

约。对于这种地方性事实和宏观社会变量之间的

互动模式的研究，也就需要超越一般的民族志描

述，通过“过程—事件”研究方法，④ 或者更加

规范的方 法 论 概 念———迈 克 尔·布 洛 维 ( Mi-
chael Buwawoy) 所说的扩展个案方法⑤来研究。

在接下来的文章中，我将利用田野调查资料、他

人的研究文献及相关统计资料，首先对当前农村

社会的上访事件进行类型化的模式处理，然后分

析乡村干部针对农村上访的治理策略，接着再分

析它们和乡村社会的政治利益结构的关系，最后

分析这个地方性事实与整个中国意识形态变化、

治理手段变化之间的关系。通过这种扩展个案的

研究方法，帮助我们重构当前的上访理论，进

而，由上访问题达到认识当今中国农村社会的矛

盾发生机制和调处手段的总体性事实的目的。

二、当前农村上访案件
以及社区纠纷的类型分析

我首先给大家呈现一个乡镇的某时期的上访

案例的类型，然后与其他二手资料进行对比，从

中归纳出当前农村社区纠纷的类型。案例资料选

自笔者 2010 年 2 月和 2011 年 8 月份的调查，文

中不再一一注明。调查地主要在豫北的某乡镇，

当地经济发展条件良好，正处在征地开发的关键

时刻，因此，当地存在着诸多因征地产生的利益

纠纷和矛盾。我的案例资料来自 4 种渠道: 一是

来自该乡镇的有关上访问题的台帐记录; 二是来

自对乡镇领导和干部的访谈; 三是来自对上访当

事人的访谈; 四是来自对乡镇干部农村工作的参

与式观察。

先来看该乡镇 2011 年上半年上访案件统计

数据。该镇上半年共有 70 个上访个案 ( 这 70 个

个案并不都是新发生案例，其中 20 个个案是老

案件，另有 15 个左右不用立案，现场就能解决，

需要立案的新案件也就是 35 个左右) ，其中大

部分都是民间纠纷，大约占 70% ( 仅宅基地问

题就占 50% ) ，涉法上访案件占 13%，集体上访

案件有 14% ( 主要是下岗工人、民办教师、退

伍军人的集体利益补偿诉求) 。另外，根据上访

的级别进行分类: 这些案件 90% 都可以在本乡

镇得到解决，有 28%上访到县里，有 6%上访到

市级有关部门，只有 4% 上访到省级部门，只有

3%上访到北京。⑥

从上访类别分类方式来看，基层乡镇干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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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注重心在于上访案例的纠纷性质和社会影响。
民间私人纠纷是当前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，但是

一般来说，农民知道这个矛盾不是地方政府导致

的，也和国家政策无关，所以尽管农民选择上访

解决，但是一般不会采取集体行动，对社会稳定

的影响程度也不大。涉法上访所占比例不大，但

是比较麻烦，因为一般来说，这类案件都和地方

政府的执法行为有关，所以上访的矛头都是指向

地方政府的，解决起来比较棘手。不过，涉法上

访案件一般也不会产生集体事件性质的社会影

响。地方政府头等关注的上访案件是涉及社会稳

定问题的集体上访事件。这类案件所占比例也不

低 ( 14% ) ，一定程度上表明农村社会的集体利

益诉求也比较强烈。另外，从上访的层级来看，

90%的上访案例都在基层乡镇得到解决，只有

13%的上访案例上诉到市及以上政府部门。这说

明，基层乡镇其实起到了很好的纠纷解决和上访

过滤作用。由此表明，基层乡镇的纠纷解决能力

仍然比较高。
我们可以把这些数据与全国性统计数据进行

比较。根据司法部基层工作动态对 2011 年 1 ～ 6
月全国人民调解纠纷案件的统计分析，人民调解

的纠纷案件分类如表 1。同时，在司法部的统计

分析中，列出了人民调解的组织分类如表 2。
表 1: 2011 年 1 ～ 6 月份全国人民调解案件分类

调解案件

总数 ( 件)
纠纷类型分类 数量 ( 件)

占调解案件

总数情况 ( % )

3 719 104

邻里纠纷 844 750 22. 7

婚姻家庭纠纷 732 249 19. 7

损害赔偿纠纷 296 002 8

山林土地纠纷 236 699 6. 4

房屋宅基地纠纷 260 038 7

合同纠纷 190 390 5. 1

劳动争议纠纷 129 796 3. 5

征地拆迁纠纷 138 184 3. 7

道路交通事故纠纷 136 767 3. 7

生产经营纠纷 130 269 3. 5

村务管理纠纷 48 739 1. 3

物业纠纷 49 387 1. 3

环境保护纠纷 27 370 0. 7

计划生育纠纷 20 674 0. 55

医疗纠纷 24 831 0. 66

其它纠纷 452 959 12. 2

资料来源: “司法部基层工作动态: 2011 年 1 ～ 6 月份全国人民调解案件统计分析”①

表 2: 2011 年 1 ～ 6 月全国人民调解的组织分类

调解案件总数 ( 件) 不同调解主体 调解案件数量 ( 件) 占调解案件总数情况 ( % )

3 719 104

村 ( 居) 调委会 2 505 902 67. 4

乡镇 ( 街道) 调委会 881 706 23. 7

企事业单位调委会 89 919 2. 4

社会团体和其它组织调委会 241 577 6. 5

司法部的统计数据和乡镇干部的统计数据，

因为口径不同，不能直接对比。我们根据乡镇干

部的分类标准合并一下司法部的分类项目，可看

出一些相同的趋势: 把邻里纠纷、婚姻家庭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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纷、损害赔偿纠纷、房屋宅基地纠纷、合同纠

纷、道路交通事故纠纷、生产经营纠纷、物业纠

纷、医疗纠纷合并为民间纠纷，约占纠纷总量的

71% ; 把山林土地纠纷、劳动争议纠纷、征地拆

迁纠纷、村务管理纠纷、环境保护纠纷、计划生

育纠纷合并为涉法或涉行政组织的纠纷，约占纠

纷总量的 16%。而司法部的统计报告分析中，提

出了 3 类纠纷容易引发集体事件，分别是山林土

地纠纷、房屋宅基地纠纷和征地拆迁纠纷，3 类

纠纷约占纠纷总量的 17. 1%。由此看出，合并后

的全国人民调解的纠纷统计数据与基层乡镇的上

访统计数据相比，类别比例相差不大。
另外，从司法部的统计分析列出的调解组织

类别来看，村、镇两级调解组织调解的案件占总

数的 91. 1%，这也和乡镇干部所说的能够在本乡

镇范围解决的上访数据 ( 90% ) 基本一致。
所以，根据一个乡镇的上访数据和全国统计

的人民调解纠纷数据对比，两者基本类型一致。
这说明了两个问题: 第一，基层发生的上访案件

大部分都是民事纠纷，占上访或调解案件的 70%
左右，当然涉法上访和集体事件性上访案件比例

也比较大，两者合计也有 27% ～ 30% 左右。第

二，当前基层村、镇两级政府组织，基本上可以

解决大部分上访案件，大约 90%的纠纷都是由他

们调解解决的，上访到市级以上有关政府部门的

比例只有 13%。这就说明，我们不能仅仅根据农

村上访中的涉法上访、集体事件性上访以及越级

上访来分析农村社会的状况。这类案件只占农村

上访案件的不到 30%。所以，如果要通过农村上

访行为来认识农村社会，就要把不同类型的上访

案件全部纳入我们的分析视野进行分类研究，而

不是针对某一类案件，避免以偏盖全。
总体上，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程度如何呢?

除了通过上访事件和主动到乡、村两级组织寻求

调解的案例之外，还有哪些指标可以显示当前农

村社会的稳定程度呢? 温铁军主持的对 100 个村

1 765 户 的 有 关 农 村 冲 突 和 不 满 的 调 查 显 示，

2000 年到 2009 年期间，只有 20% 的受访对象卷

入了社会冲突，而且，冲突形式主要是比较温和

的口头理论 ( 58. 7% ) ，动手打架的有 22. 5%，

严重暴力冲突的有 6. 6%，集体围堵的占 4. 4%，

上访的占 19. 9%，写联名信的占 15. 9%，向媒

体曝 光 的 占 3. 4%， 报 警、打 官 司 的 合 计 占

12. 7%。这表明，农村社会总体上还是比较稳定

的，尽管相比从前，农村社区纠纷有日益增多的

趋势，但是不能因此就得出社会不稳定的幻想。

而且，他的研究显示，尽管村、镇两级政府都和

冲突解决的满意程度呈显著性负相关 ( － 0. 37) ，

但是，他的调查同时显示，农民在遇到冲突的时

候，选择村委会调解的比例高达 70. 6%，到上级

行政机关上访的比例为 35%，村里威望人物调解

的为 77. 5%，到法院打官司的为 49. 5%。也就

是说，相对于司法诉讼，农民仍然宁愿选择村委

会调解和到上级机关上访。①

以上资料显示，当前基层农村社会秩序总体

上是稳定的，但是矛盾呈现上升趋势; 乡村干部

的纠纷解决能力虽然令人不满，但是依然是纠纷

发生后的主要诉求对象。针对农村社区的上访问

题，到底基层乡村干部如何治理农村上访问题?

有哪些治理策略和手段? 各自有什么特点和

成效? 下面，我们就此进行深入讨论。

三、当前乡村干部针
对社区纠纷的分类治理机制

申端锋认为，当前基层乡村对上访的分类治

理策略基本上是失效的，原因是税费改革之后，

中国乡镇以下政府及其社区组织缺乏资源，成为

悬浮型政府，② 失去了治理权力和治理能力。③

他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当前乡村社会存在的赖上政

府的上访类型，而且，依据传统公共财政范畴来

分析乡村治理资源，难免得出治理能力减弱的偏

颇结论。实际上，当今乡村社会没有出现大乱，

而这个过程是伴随更大规模和更大程度的城镇化

进程的，这意味着乡村干部的治理能力仍然比较

强。不能因为农村出现日益增多和形式复杂的纠

纷和上访问题，就认为是乡村治理能力缺乏导致

的。其实，当前农村纠纷增多，更多是因为更加

激烈的城镇化、市场化进程导致的。而且，新型

城镇化进程主要通过对农村土地的征用来推进

的，这一措施一方面弥补了乡村公共财政的亏

空，另一方面引发了乡村社会的纠纷增多。所

以，总体来看，我们很难同意是乡村治理资源缺

乏导致治理能力不足引发乡村纠纷。我们认为，

其实是新型城镇化方式，导致围绕农村土地和房

屋问题的利益分配纠纷增多，相应地，乡村政府

干部的治理策略也发生着改变。下面，我们分析

乡村干部对农村纠纷问题的分类治理策略。

正如上文所言，我所调查的乡镇领导把上访

分为 3 类: 一类是正常的民间纠纷，以个案的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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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找上门来，而且是理性咨询或质询，不会导致

更大的社会秩序问题和行政压力; 另一类是涉

法、或涉讼上访，一般是针对地方法院或政府部

门的，处理起来比较麻烦，因为同是地方政府部

门之间，不好协调，容易引发越级上访、或者赖

上政府，带来较大的行政压力; 第三类是带有集

体行动性质的上访，这类问题才是各级领导关心

的核心问题，这不但是行政压力，而是政治压

力，因为稳定问题已经成为新时期的意识形态话

语之一。那么，地方政府是如何分类治理这 3 类

上访的呢?

第一，面对正常的民间纠纷上访，基层政府

通常采取的应对策略是，在法制前提下的共谋变

通调解。他们根据相关的法律、政策规定，给上

访户做出解释，让他们理解政府行为政策为难之

处。这也就是研究者们所说的基层社会为什么需

要“迎法下乡”。① 不管是基层乡镇政府的工作

人员，还是基层赤脚律师，他们都同处于 20 世

纪 80 年代以来来自中央政府的 “法律精神”的

新意识形态话语之下。② 尽管中国的法治总是要

服务于政治这个大局，但是“法律精神”这一新

意识形态话语已经普及社会、深入人心，成为基

层体制精英和法律精英构建社会秩序的重要话语

资源。当然，单纯通过法律政策的解释是不能解

决问题的，还需要政府之间共谋行为，做出一些

变通和补偿，③ 才能解决比较明理人士的、且不

涉及政府行为的民间纠纷。
第二，对于那些不明事理、不讲道理的 “赖

户”，以及对于有集体抗争性质的越级上访，依

据法律讲道理这一治理策略就失效了。相应地，

乡镇政府发展出了对应的打压和让步的二分策

略。只不过，现在乡村干部针对纠缠型上访对象

采取的二分治理策略，开始具备如下新的特征:

一是纠缠上访户的行动策略依然延续了以往

上访的逻辑———通过上级政府施加压力，获得地

方政府的让步，进而获得利益补偿。但是，在当

前维稳机制下，纠缠型上访户比以往更能获得较

大的政治优势，来给基层政府施压，获得非份的

利益要求。也就是说，这类纠缠型上访比较符合

第二代上访研究所发现的要挟性谋利上访类型。
二是基层乡村干部的行动策略也发生了微妙

的变 化，由 原 来 的 社 会 矛 盾 的 “捂 盖 子”和

“揭盖子”，④ 变为更加无原则的“求和”与“迁

就让步”。只有纠缠上访户的行动超过了地方政

府的承受底线———引发社会集体事件，基层乡村

干部才会采取强硬措施进行控制。
三是博弈双方的力量对比的转变，主要是因

为整个政府的治理理念更加强调维稳，用社会控

制取代公开声称的依法行政。维稳压力导致农村

上访呈现更多的无理取闹的趋势。
这些情况表明，已有研究揭示的面对上访对

象的“拔钉子”、 “揭盖子”的二分策略仍然在

乡镇干部中使用，或者说“软硬兼施”仍然是乡

镇政府维持乡村秩序，完成上级任务的基本策

略。⑤ 只不过，当前在 “维稳”体制的压力下，

“拔钉子”等强制策略使用得更加谨慎了，更多

的是采用收买和求情等让步策略。正是这个治理

手段的调整，才让一部分学者误认为乡镇干部的

治理手段失效，其实只不过是治理手段的使用范

围做了调整而已。
第三，在上述两种策略中，基层乡村干部都

会动员传统社会的人情机制来解决上访纠纷问

题。但是，现在乡村干部对传统人情机制的动员

利用，已经超越了黄宗智所说的社区调解中的人

情机制运作模式，⑥ 成为一种依附于权力和利益

交换的工具性手段。随着中国农村社区逐步走向

“半熟人社会”，⑦ 原来靠乡村共同体习俗伦理制

造的秩序模式正在衰败。但是传统社会的人情机

制却在一个逐渐扩大的、功利化的社会关系网络

中保留下来，继续发挥作用。而且现在的人情机

制不是依附于传统社会的村庄共同体的富民阶层

精英，⑧ 而是依附于一个更加扩大的地方权力—
利益结构网络中的精英，⑨ 从而使得人情机制变

得更加市场化，而不再是传统社会的互惠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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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到底如今乡村社会发生了什么性质的

变化? 所谓“半熟人社会”中的人情机制和地方

权力—利益结构网络中的精英阶层是什么关系?

它们在乡村社会的利益表达和协调过程发挥什么

作用? 下面我们通过一些案例来进行讨论。

四、乡村社会的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

我在第一部分就提出，要把上访问题嵌入在

农村社会的日常纠纷和矛盾协调机制中研究。因

为，不是所有的农民遇见问题都去找政府解决。
一般来说，农民遇见涉及自身利益问题时，他们

会有几种不同的策略来争取自身利益: 私下协

商、上访、诉讼、个体对抗、群体冲突。问题是

引发这几种策略的机制是什么? 或者说调解这几

种策略的社会机制是什么? 实际上，黄宗智有关

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，提供了原始的理论参

考。尤其是他关于社区调解和社区治理的文章为

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对话原点。黄宗智认为，

在革命前，中国乡村社区内的纠纷主要是由社区

内生的非正式有威望的人物进行调解，这些人物

的特征是，男性主导的富人阶层，都受到乡村社

区道德伦理的约束，是有信用的、懂事的人。而

且国民政府时期，也依靠这类富人精英维持乡村

社会秩序，并授予他们正式的村长职衔。① 革命

前，乡村社会的调解原则主要是妥协，也就是大

家同处一个共同体，作为熟人社会的基本伦理原

则虽然受到国家法律的调节，但是国家法律基本

上尊重乡村社区的伦理调节，成为次级调解机

制，首要的纠纷调解机制是乡村社区的互相妥协

和宁事息人原则。社会主义集体化时期，农村社

区的纠纷发生数量减少，但调解类型发生了一些

变化: 调解人员逐渐由国家认可和委任的社区干

部取代了原来内生的有威望的富人阶层; 调解的

手段也更加依靠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强制性; 但

是，村庄的紧密性却比革命前更加强大，纠纷主

要仍然在村庄内解决。到了改革开放初期，乡村

社区调解基本上由社区干部主导，只不过调解手

段开始倾向于在国家法律政策和社区人情机制之

间寻求平衡，强制性程度在下降。黄宗智对改革

开放后期的论述基本上是依据董磊明的博士论文

资料，并没有自己的一手资料。他的结论是改革

开放后期的农村社区调解再度民间化，另外就是

可能走向法制化。
同时，黄宗智进一步把社区治理的研究抽象

化，梳理出一个自明清到民国时期，中国基层农

村社区治理的理论概念———集权的简约治理。这

个矛盾的词汇意指，不管是帝国时期，还是民国

时期，中央政府都试图维持自己的集权统治，但

是所用的手段又受制于资源约束，所以只能实行

简约的官僚体制，然后依靠乡村社会的大量非正

式的、或半正式的准官员进行纠纷调解式治理。②

他认为，这一核心发现，相比较意识形态化的儒

法合一的说法，更加符合帝国政权行政实践的隐

藏逻辑。而且，他认为，即使到了革命以后的社

会主义集体化时期，政府在基层农村社会治理模

式仍然符合这一逻辑，只不过是一种毛泽东思路

下的地方全能主义的简约治理。他认为，只是进

入 21 世纪之后，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才开始放弃

这一传统，走向韦伯式的 “官僚化”和 “理性

化”，但他对此发展趋势表示出深刻的怀疑。
我这里如此不厌其烦地引用黄宗智的观点，

目的是为了展开更加深入的理论对话。他的研究

主要是依靠历史档案，材料尽管广泛，但是内容

不免单薄。而且，他试图寻找一种基于传统的中

国基层社会秩序的实践逻辑，让他容易形成中国

基层社会的概念化特征，但却忽视了当中复杂的

权力—利益关系，以及社区伦理人情机制的互动

关系。下面，结合田野资料，我把当前基层农村

的纠纷分为日常的民间纠纷和官民冲突两大类分

别讨论，以此来揭示农村社会的利益表达和协调

机制。
( 一) 日常民间纠纷的表达和协调机制

第一，村民开始突破乡村伦理约束，利益诱

导下的纠纷日益突出。在调查中，我就听到这样

一个纠纷案例，这个案例仍然是因为征地引起

的。
产业聚集区的主干道之一要通过两个堂

兄弟家的土地，镇里开始征地补偿。这两个
堂兄弟的土地相邻，而且，他们两个还都是
村干部，都亲自在土地丈量的现场。丈量土
地时，堂哥说就按照现在各自耕种的土地量
吧。堂弟媳妇说，那不行，我们最好找到当
年分地时埋下的界石，根据当年的分地边界
丈量。因为堂弟媳妇总感觉，堂哥家多占了
耕地，平时不愿意说，但是这次涉及土地补
偿款，一定得重新丈量。经过挖掘寻找当年
的分地界石，结果发现堂哥家真的多占了堂
弟家的土地。堂弟媳妇就说，那得按照当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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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界石丈量土地，补贴征地款，不能按照各
家实际耕地。堂哥有点不满，认为别人家都
是按照实际耕种面积丈量，这几年大家在耕
地中发生了变动也都不是故意的，为什么他
们两家就得重新丈量呢? 堂哥是老实人，虽
然有意见但是不愿意表达出来。可是堂嫂是
个厉害人，她到村中央广场上发牢骚、辱骂
堂弟媳妇一家。结果闹得二叔、二婶两位老
人甚为不满，认为这个侄子、侄媳妇简直是
没有一点亲情、人情，一点道理不讲，准备
以后再也不来往走动了，断了这门亲戚。

由此来看，现在的乡村社区确实是一个失去

伦理约束的社区，一切纠纷冲突都开始走向功利

化。市场大潮正在改变着传统社区的伦理体系，

它比集体化时期的“革命运动”的破坏力要强大

得多。
第二，利益纠纷的调解日益走向法制化和理

性化。突破了伦理约束的乡村社会，一方面纠纷

在增多，另一方面纠纷的冲突数量在下降。原因

是一旦冲突起来，解决成本提高了，冲突当事人

不再接受原来社区伦理和社区干部的调解，而是

闹到公安局、或法院，寻求更高的赔偿标准。下

面这个案例就表明了这一点。
葛某在村里搞粮食贩卖，也算是民间经

济精英。有一次因为收粮食，和本村的一个
村民发生了冲突，而且升级到打了起来。葛
某受到了伤害。对方开始找村里的长辈进行
协调。但是葛某说，我的住院费、医疗费，
耽误的误工费，赔 2 万块钱吧。对方一听，
认为不就打一架么，至于要这么多么? 就不
答应。葛某觉得，你不答应，我还不愿意调
解呢，就告到了派出所。派出所只好出警，
要抓人。对方一看派出所要抓人，只好妥
协，被迫答应赔钱。

这个故事在村里也流传起来，大家觉得现在

可不敢随便打架了，哪打得起呀? 打伤别人，得

赔 2 万块。要在以前，两家打架了，找个中间人

或村干部说说就行了。
上述案例说明，黄宗智所谓的改革后期，农

村纠纷调解再次走向民间化只是一种善良的愿

望，也受其所谓的简约治理的概念所强加。其

实，他所引用的董磊明的研究，已经显示出来，

乡村社会的结构秩序的混乱，已经不是一个语言

层面的讨论，而是真实发生的事实。如果没有法

律下乡，在一个失去了自治能力的乡村社会，将

会导致黑色势力或灰色势力的流行。① 然而，也

有研究者认为这个趋势是因为国家权利性话语彰

显、治理权力的丢失所致。所谓的治理权就是吉

登斯提出的依附于资源的支配权，以及依附于司

法体系的合法性权力。②

这个结论并不能解释乡村治理的转型过程。
我们同意华中学派提出的农村社区的权威中心在

衰退，也同意他们提出的乡村伦理秩序在崩溃，

但是这不等于乡村治理能力和乡村秩序的全面崩

溃，更不能归因于权利话语的流行带来了乡村社

会的结构混乱。只要改变一下治理理论，由支配

性权威手段转向福柯所说的多种权力实践策略，

及其和资本经济体系的互动关系，我们就会发

现，在失去了权威中心和伦理秩序的同时，乡村

社会正在建构着另类秩序模式。只不过，这个秩

序的形成不太稳定，需要付出的成本也高了一

点。它将由对身体的限制和约束，转向对身体能

量的调动和利用，促使社会主体更加直接地追求

经济利益和权力地位。③

( 二) 官民冲突的发生和协调机制

相对于民间纠纷调解的功利化和法制化，官

民冲突的发生和协调机制，更能反映出当前乡村

社会秩序混乱的根源，不是因为权威中心衰退和

伦理约束崩溃导致的，相反，权威衰退和伦理崩

溃都只是乡村社会秩序混乱的表现形式，背后的

根源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地方权威主义发展模式带

来的。地方威权主义在带来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和

政权稳定的同时，却在不断地制造地方治理的危

机，让身陷其中的乡村干部、广大村民都深受其

害。用曹正汉的说法就是，它把压力风险分散到

地方各个锅炉里边，才不至于导致压力集中到一

个锅炉里引起社会的大爆炸。④

为了展现地方权威主义发展过程中，乡村社

会场域的官民冲突发生和协调机制，我这里假设

3 种结构性位置占有者: 乡村干部、民间精英和

普通民众。同时，把农村集体组织干部也归为乡

村干部这一群体里边，因为至少河南农村，村委

会干部基本上成为失去了独立财权和自治权的基

层干部，他们报酬性补贴由国家财政支付，村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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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

董磊明等: 《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: 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08 年第 5 期。
申端锋: 《乡村治权与分类治理: 农民上访研究的范式转移》，《开放时代》2010 年第 6 期; 田先红: 《从维权到谋利: 农民上访行
为逻辑变迁的一个解释框架》，《开放时代》2010 年第 6 期; 焦长权: 《政权“悬浮”与市场“困局”: 一种农民上访行为的解释框
架》，《开放时代》2010 年第 6 期。
参见 ［法］ 米歇尔·福柯《安全、领土与人口———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，1977 ～ 1978》，钱 翰等译，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，
2010 年。
曹正汉: 《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》，《社会学研究》2011 年第 1 期。



留成的一些财力都实行了村财乡管，而大部分村

财来自于上级政府征地拆迁中的返还部分，所以

无论是财源，还是权力来源，他们都依附于乡镇

政府，其日常工作也就大部分为协助乡镇领导干

部工作。乡村干部占据着行政性权力，但是已经

失去了集体化时期的绝对权威，而是在一种上级

政府设定的政治锦标赛体制①的约束下，为了晋

升而进行博弈。而竞赛主要受制于上层政府设定

的经济增长目标和社会稳定目标两个维度的参

数。② 这样，他们就需要掌握一套平衡增长目标

和稳定压力的技巧和方式，作为其行动模式。而

乡村精英一般是指拥有社会关系资本、能够积极

参与并获得增量利益的乡村人士。普通民众则是

那些缺乏社会关系资本、被迫采取各种不同策略

来维护自身利益或谋取额外利益的乡村民众。但

是，普通民众也是在上级政府设定的经济增长和

社会稳定的两个维度的锦标赛游戏下，来博取自

身的利益。下面，我们不准备抽象地谈论这三个

层次的结构主体的行动策略，而是结合事件，来

透视他们各自的行动策略的变化特征。
第一，因圈地开发引发的社会矛盾，很大程

度上是因为上级政府设定的标准及其理论依据，

与乡村百姓理解的标准和背后的价值不一致。
面对上级政府的土地补偿政策，农民有自己

的理解，他们参照的标准主要是当地横向比较中

确立的公平感以及失地之后的保障安全感。一位

当地农村支部书记告诉我:

我们也知道挡不住国家的征地开发，农
民也愿意搬到楼上，没有国家的统一行动，
很多农民也都还是到城里买房子了，否则娶
不上媳妇。关键是国家的这个补偿和后续安
排不到位。比如，同样的耕地，有的村一亩
地 2 万 6、有的村 2 万 8、有的村 3 万，有
的 3 万 2。都是一样的耕地，差这么多，你
让我们咋做工作。上次，一个市里的领导来
座谈，我就问他，我们搬到楼上了，没地
了，农民的低保谁来管? 能不能保证老人都
有退休金? 他说保证不了。所以，农民比较
想不通，他现在过日子多简单，搬上楼之
后，不吃不喝，光一天的水电、物业费都掏
不起。

我到乡镇政府官员那里求证，为什么不同村

庄的耕地存在这么多差价。他告诉我:

征地补偿款是省政府定出的标准，原定
标准是每亩地 2 万 8 千块; 后来根据村庄土

地距离市场的远近，划定了不同的补偿标
准，离县城近的每亩耕地补偿 3 万 2 千，离
县城比较远的补偿 3 万，最远的补 2 万 8 千
块。

也就是说，省国土资源厅根据理论上的地理

级差地租区分耕地补偿标准，但农民认为，地理

差别根本不影响土地的收益。所以，省里定的标

准根本不符合农村实际情况。农民朴素的公平感

就是，同样的耕地应该价格一样。

第二，面对地方威权主义的激进的征地开发

模式，乡村政府干部和民间精英一般利用社会关

系资源，采取私下协商的办法解决冲突。

在调查中，许多农民觉得土地征走了感情上

舍不得，他们一方面知道依靠土地不能获得足够

的家庭收入维持基本的生计功能，但仍觉得土地

是他们的根基，不愿意随便丢掉自己的土地。而

且，觉得自己吃亏了的农民，知道这是一锤子买

卖，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，所以，他们会利用

各种机会和条件，抵制政府签订征地补偿协议，

逼着基层乡镇政府和他协商解决。

镇长说:

遇见不跟你签协议的，先是通过大队干
部做工作。做不通了，那就得找他家的关
系，看谁有头脸的在外面工作的，通过他去
找这个钉子户，跟他私下协商，问他到底要
啥? 只要他们提的条件不算太苛刻，我们乡
里头力所能及的，我们就答应人家的条件。

但是我们要求他签个保证书，这个协议是秘
密的，不能透给外人。

镇长还告诉我一个例子:

王屯有一家不签征地协议，条件是他地
里有塑料大棚，他家买了小型农机，政府把
地征了，他们的大棚和农机就浪费了，得补
偿。国家没有这个政策，没有这块钱。但是
这一家不签，这块地就下不去。最后，没法
了，就找个关系，跟他商量，可以补点钱，

但是要保证，不能说出去。

第三，普通民众在参与这场政府设定的圈地

开发而来的锦标赛体制中，因为相对缺乏社会关

系资本可以动用，他们只好利用上级政府设定的

稳定压力考评参数，公开表达不满，而且表达手

段出现了多元化，包括依法抗争、私下协商和要

挟上访，表达方式日益具有进取性。这导致乡镇

领导干部越来越被动和难堪，只好采取上述以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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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 潭等: 《锦标赛体制、晋升博弈与地方剧场政治》，《公共管理评论》，2011 年第 2 期; 李国武等: 《锦标赛体制与中国省级开
发区的增长: 基于省级经营的研究》，《社会》2011 年第 2 期; 周飞舟: 《锦标赛体制》，《社会学研究》2009 年第 3 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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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妥协为主、以打压为最后底线的二分治理策

略。
通过分析民间纠纷和官民冲突两类利益表达

和协调机制，我们发现，当今中国的农村社区的

权威中心和伦理约束都在衰退和崩溃，村民关系

走向功利化，民间纠纷的调解不是再次民间化，

而是法制化和理性化，而且调解成本增高，这导

致乡村伦理进一步失去约束力。而在地方威权主

义的土地开发过程，官民冲突也开始分化。普通

民众的利益表达手段更加多元和进取性，容易产

生赖上政府和要挟上访; 乡村精英则依靠自己的

社会关系资本进行特殊主义的协商获取额外利

益; 乡村干部则处在上级压力和村民纠缠的夹缝

里，操弄空间更加紧张，主要依靠没有规矩的迁

就和妥协来应付压力，完成任务。问题是我们如

何解释基层社会的这种看似没有规矩，而又实际

上能够维持秩序和完成任务的乱象呢?

五、上下级政府间治理策略和手段的失衡:
乡村治理乱象的制度基础

我们归纳一下当前乡村社会的利益表达和协

调机制的特征: 第一个特征是，乡村社会日益瓦

解其伦理共同体属性和村社权威，都把谋取利益

作为自己的核心追求，全面转向乡村秩序的理性

化和法制化，抛弃了过去的伦理目的和政治目

的; 第二个特征是围绕谋利型纠纷而引致的理性

化和法制化需求，面对上级政府设定的政治锦标

赛的两个维度———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参数，

都发生了特殊主义的转向，民间精英靠社会关系

私下协商，普通民众利用维稳压力要挟政府; 第

三个特征是，特殊主义的私下协商和要挟政府，

这导致法治主义等意识形态基本上成为一种画饼

充饥的空洞理想，难以落实成为基层治理的具体

手段。
基层政府官员告诉我:

现在上级政府对老百姓讲理，但是和我
们不讲理，所以我们面对老百姓时，既不能
像上级政府那样对老百姓讲理，也不能像上
级政府对我们那样跟老百姓不讲理。

这句话的道理很深刻，它恰恰反映出为什么

基层政府如此左右为难，受困于各种限制之中，

不能依法行政。基层政府的困境就是上、下级政

府之间治理权限和策略的严重不对等、不规范导

致的。依法治国、依法行政只是政府面对公众和

媒体的口号，这是上级政府的公开治理策略。但

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，作为政府间的上下级关

系，不是规范的分权体制，而是依然在压力型体

制下靠地方竞赛来施加压力完成任务。上级政府

有两套治理策略和手段，对公众宣传的是依法治

国、依法行政; 但是对下级政府则采取的是目标

管理，一票否决考核机制。但是，基层政府和职

能部门这两套治理策略和手段都不能采用，既不

能按照上级政府公开宣传的策略，依法行政和依

法办案，因为面临上级政府的层层分解的行政任

务目标必须完成; 也不能采取行政体系内部的高

压手段面对老百姓，因为老百姓已经有了公开的

政策依据和维权意识。他们真正成了 “三明治治

理策略”中的被上、下夹击的肉饼。① 于是，他

们只好绕过正常的司法手段和行政手段，依靠特

殊手段来处理日常司法和政务工作，遇见上访的

“赖户”，就采取特殊主义的 “软手段”摆平;

遇见比较强硬的 “集体抗争”，也会动员其他强

制力量或“灰色组织”去帮助摆平。
正是上述中国政府治理策略和手段的不均衡

性和不一致性，导致基层治理方式的新变化———
弱化了基层政府的强硬措施，抬升了基层农民的

博弈能力。这个变化不是因为治理策略和机制的

民主转型引起的，也不是基层政府的治理资源不

足引起的，而是政治锦标赛模式中的具体参数调

整引起的。这表面上似乎对农民有利一些，但是

从全局和长远来看，我们仍然缺乏民主、规范的

利益表达机制和协调机制，只会引发更大范围的

不公正的特殊主义的谋利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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